
其它: 

1、打击恶意低价谋取成交行为：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

政部令第 87 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各级预算单位非招标政府采购工程

的通知”的规定，为防范恶意低价谋取中标影响项目实施，参考《关于在相关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开展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库

〔2024〕265 号）中关于四类异常低价情形的规定，授权评审小组启动异常低价投标

（响应）审查程序，要求投标人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

材料（内容包括不限于具体成本测算、可诚信履约的具体理由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说

明、材料等）。投标人不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

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2、报价要求: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应包含本项目所有产品的购置、包装、运输、安装、

调试、培训、售后以及伴随货物的服务等所有根据合同或其它原因应由供应商支付的

税款和其它应交纳的费用。 

包装要求:标的物的包装应按照国家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技术规定执行，国家或业务主

管部门无技术规定的，应当按双方约定以保护标的物安全、完好的包装方式。 

3、供货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原装、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有关

标准规范的合格要求。 

（2）签订合同前，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

实，一经查实提供虚假材料，将上报监督部门。 

（3）交货前，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进行样品抽样检查，若样品检查结果与

投标参数等内容不一致，一经查实，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上报监督部门。 

（4）交货时，中标供应商应保证所供产品与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一致否则按违约处理。 

（5）货物到达采购人要求的地点后，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方可交货。 

（6）中标供应商应严格按国家标准规范及技术标准进行货物的安装调试，保证所提供

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

物质量保证期内中标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

者故障负责。 

（7）所涉及到的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本项目报价中包含实施过程中所涉

及的拆除、安装调试、线材及其他辅助材料，全部由中标供应商配套提供，采购人不

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4、质保要求: 



（1）此项目采购的所有设备均提供至少三年质保（采购文件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质

保期内供应商对其提供的所有产品进行免费维修、维护、更换，质保期自采购人在

《验收报告》签字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过后，中标人应对本项目采购的所有设备提供终身维护与技术支持，如需

更换零配件，应只收取零配件成本费并免费维修，不再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3）在货物的设计使用寿命期内，供应商必须保证零部件的正常供应，对所有部件终

身维修服务，对货物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货物正常使用。 

5、售后服务及培训要求: 

（1）供应商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并达到技术文件（招、投标文

件等）要求的性能，如果现场安装测试指标未通过，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并要求赔偿

损失。 

（2）产品到货后如因非人为因素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免费更换。 

（3）供应商免费提供现场安装、调试及培训。安装工程师在现场安装调试完毕后，进

行现场讲解培训，人员不限。免费提供设备使用手册、培训教材、应用文章等。保证

使用单位掌握基本操作，可以正确操作使用设备。定期进行回访，及时处理意见。 

6、(1)供应商对其所销售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保证没有侵犯

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供应商

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采购人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有权向供应商追偿。采购方有其

他损失的，供应商应当赔偿。 

(2)中标供应商须于签订合同后，供货时配合采购人进行检测测试，采购人将根据投标

文件对所提供本次采购完整产品一套预安装，对参数的真实性和实际效果进行逐条逐

字和功能验证，通过检测后方可进行验收。在检测测试过程中如发现有虚假应标行为

的，采购人将拒绝接收货物、验收并退货。如检测结果合格，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检测结果不合格，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按照合同约定赔偿采购人一切损

失。 

(3)为确保产品为全新，质量和功能稳定性，签订合同后,要求提供厂家出具的技术参数

确认表、售后服务保证原件、供货证明原件，否则采购方将不予验收通过。 

7、项目说明: 

(1)本项目产品功能要求中的所有名词（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已规定的之外），仅代表

采购人对功能的需求，不代表该功能的名称被指定。 

(2)软件的各功能模块划分，仅代表系统架构和系统实现的一种合理组合，投标人可提

供覆盖本项目技术需求的其他架构软件或模块组合后的产品进行报价，并逐条列明参

数响应情况。 



(3)参数中如涉及某产品的个性描述，均不作为对报价产品的特定要求，仅作为最低要

求。投标人可提供相当于或者优于该产品参数的产品。参数中所列按键非固定键，投

标人可修改为其他按键。参数中所涉及的栏目、导航、语音播报、模版、按键等名词

或名称投标人可提供类似功能即可，以上不判定为负偏离。 

(4)参数中国标、行标等标准或者规范如有最新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5)如采购清单中单个产品无法满足，报价清单可增加产品，需列明产品品牌型号和功

能； 

(6)如报价清单中 A 产品包含了采购清单中的 B 产品，报价清单可不提供 B 产品，但需

在 A 产品中列出 B 产品的详细功能。 

(7)依据本项目的特点提供实施方案、售后方案、培训方案、质量保证措施方案、技术

方案设计等评分标准中要求的评审内容。 


